
响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响水县工挂 [2018]15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响水县人民政府批准，响水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

单位：平方米、万元

	编号
	位置
	出让宗地条件
	面积
	产业

类型
	起始价
	竞买

保证

金
	加价幅度
	相关指标及要求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 密度
	投资 强度
	使用 年限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比例

	2018（工）T-38
	南河镇境内、326省道北侧、分排河东侧
	现状
	66327
	蔬菜 加工
	1254
	1254
	2万元            及其整倍数
	＞0.9＜1.2
	＞10%＜15%
	＞40%＜50%
	230
	50
	≤7%


说明:

上述交易起始价不包括契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 套费等政府其他部门、单位收取的规费(税)。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和本《公告》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可单独竞买，也可联合竞买，联合竞买的在报名时须提供联合竞买协议。

三、挂牌期限及交易时间

公告期限：2018年12月12日- 2018年12月31日17：00时
报名期限：2019年1月1日- 2019年1月9日17:00时

交易期限：2019年1月1日- 2019年1月10日17:00时

四、挂牌文件的获取及报名手续的办理

申请人可于2018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到响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通过响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1月1日-2019年1月9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9日17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用地企业城信数据库比对合格后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五、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1、本次挂牌详细事宜见挂牌文件并以该文件为准，公告事项如有变更，将提前三天在公告媒体上发布变更说明。

2、本次出让地块已办理用地预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参加竞买，且报价不得低于预申请承诺的价格。否则支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3、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4、挂牌竞得人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应在《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试行）》的规定期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批、核准文件。逾期未能取得上述两项文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然终止，所支付的保证金按50%予以退还。

5、该受让宗地中用于工业建设项目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不超过受让宗地面积的7%，受让人不得在受让宗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设施。

6、凡目前仍欠缴我县土地出让价款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活动。竞得后如核实存在上述情形的，出让人有权直接取消其竞得人资格，并处没收定金 （成交价的15%）。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响水县长江中路 

联系电话：0515-86873143  

联 系 人： 陈晓宁  周士亚

开户单位：响水县国土资源局

开 户 行：详见网上交易系统 

帐    号：详见网上交易系统                                             

  响水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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